	贺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表

	申     请     人     情     况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户口所在  地
	
	户籍  性质
	
	婚姻    状况
	
	家庭总
人口数
	
	现居住
地址
	
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联系
电话
	
	签订劳动合同时间
	
	工作单位
	

	
	缴养老保险或住房公积金年限
	
	本人平均    月收入（元）
	
	家庭人均月收入（元）
	

	家              庭              成              员              情              况
	姓名
	性别
	与户主关 系
	职业
	出生年月
	婚姻 状况
	月收入（元）
	工作单位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家庭现住房情况 
	类型
	1、政策性住房
	2、自有私房
	3、承租市直管   或单位自管公房
	4、承租他
人私房
	5、搭住

	
	面积
（m²）
	
	
	
	
	

	申请保障对象类型，在（）打√
	1.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（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属何种特殊困难家庭，在（）打√
	1.享受低保（ ）

	
	2.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（ ）
	
	2.孤寡老人（ ）

	
	3.新就业无房职工（ ）
	
	3.优抚对象、军烈属、老伤残军人、老复员军人、抗日老兵（ ）

	
	4.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（ ）
	
	4.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残疾或患重大疾病（ ）

	
	5.开发区、园区及企业事业单位员工（　）
	
	5.获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特殊表彰（ ）

	
	
	
	6.男年满65岁或女年满60岁（ ）

	承  诺

	    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承诺以上所填写的基本情况、家庭收入、住房状况和所提交的相关材料真实无误，并对所申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，同意公示。如有弄虚作假、隐瞒情况及健康伪造相关证明材料等，同意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取消所申请保障资格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及经济责任。          

	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家庭成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街道办事 处（乡镇 人民政府 ）或所在 单位意见
	    经审核，申请人符合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。

	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复核人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当地房改 办 意 见
	    经审核，申请人符合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。

	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复核人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房改办 意    见
	[bookmark: _GoBack]    经审核，申请人符合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。

	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复核人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    注
	

	     注：

	   申请人应提交的材料：
（一）申请公共租赁住房，应当提交以下基本材料：
1、《贺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表》（收原件两份）；
2、家庭成员身份证、户口簿（核原件收两份复印件）；
3、家庭成员婚姻状况证明（含已婚、离异、未婚等），如结婚证、离婚证、未婚声明（除未婚声明外，核原件收两份复印件）；
4、家庭收入证明材料（含申请人及其配偶、同住已成年的其他家庭成员，收原件两份）：
（1）有工作单位的，收入证明由所在单位开具；
（2）没有工作单位的，收入证明由所在社区、街道办开具 ；
5、家庭住房情况的证明材料：
（1）《房屋信息查询证明》（到贺州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开具，查询范围为申请人及配偶、其他同住家庭成员，收原件两份），集中申请的由单位统一查询；
（2）有住房的家庭：还需提供房产所有权证或购房合同（核原件收复印件两份）；
租房、借住或搭住的家庭：还需提供租房合同、借住或搭住等其他居住等证明（核原件收复印件两份）；
有居住证的家庭：提供《居住证》（核原件，收复两份印件）
6、其他有关证明材料：
（1）如低保证、残疾证、重大疾病证明、特殊表彰证明等（核原件收两份复印件）
（2）因经济困难、无力购买安置住房的棚户区居民，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，需提供拆迁协议书（核原件收复印件两份）。
（二）新就业无房职工、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还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1、劳动合同或编制证明；
2、按时足额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证明；



